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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必新，男，1956年生，湖北枝江人。
现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学士、硕士，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学博士。
历任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中共重庆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审判委员会委员，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等。
代表性专著有《行政法制的基本类型》，《中国法文化的渊源与流变》等十余部：合著《行政诉讼法
理论与实务》、《国家赔偿问题研究》等四十余部；参与编写教材《行政法学教程》、《行政诉讼法
学》等二十余部：并在《中国法学》等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1999年被中国法学会评为”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2009年被评为首批“当代中国法学名家”
。
主要社会兼职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为法学
会副会长、WTO研究会常务理事。
先后被聘为中国政法大学，中南大学等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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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严格排除非法证据，审查证据合法性（代序）——最高人民法院江必新副院长答记者问 谈谈刑事诉讼
法司法解释的特点和亮点（代前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章管辖 第二章回避 第三章辩护与代理 第四章证据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二节物证、书证的审查与认
定 第三节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的审查与认定 第四节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审查与认定 第五节鉴定意
见的审查与认定 第六节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的审查与认定 第七节视听资料、电子数
据的审查与认定 第八节非法证据排除 第九节证据的综合审查与运用 第五章强制措施 第六章附带民事
诉讼 第七章期间、送达、审理期限 第八章审判组织 第九章公诉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 第一节审查受理
与庭前准备 第二节宣布开庭与法庭调查 第三节法庭辩论与最后陈述 第四节评议案件与宣告判决 第五
节法庭纪律与其他规定 第十章自诉案件第一审程序 第十一章单位犯罪案件的审理 第十二章简易程序 
第十三章第二审程序 第十四章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和特殊假释的核准 第十五章死刑复核程序 第十
六章查封、扣押、冻结财物及其处理 第十七章审判监督程序 第十八章涉外刑事案件的审理和司法协
助 第十九章执行程序 第一节死刑的执行 第二节死刑缓期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的交付执
行 第三节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的交付执行 第四节财产刑和附带民事裁判的执行 第五节减刑、
假释案件的审理 第六节缓刑、假释的撤销 第二十章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二
节开庭准备 第三节审判 第四节执行 第二十一章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第二十二章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第二十三章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
程序 第二十四章附则 附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解释》制
定工作大事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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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
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
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查封、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
”人民法院对证据的庭外调查核实是履行审判职权的必然要求，但也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方式，这一调
查权的运用需要受到严格适用条件的限制。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对“证据有疑问的”，合议庭可以宣布休庭
，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
为进一步贯彻立法的这一原则规定，本条及《解释》相关规定从庭外调查权的启动、调查方式、证据
采信等方面对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作了可操作的具体规定。
具体而言： 1.法庭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庭对证据有疑问的，首先可以告知公诉人、当事人及其法定
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补充证据或者作出说明，而非径直启动庭外调查核实程序。
如前所述，庭外调查核实证据是较为特殊的程序，基于法官居中裁判的要求，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
启动。
因此，如果法庭对于证据有疑问，可以通过要求公诉人、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
人补充证据或者作出说明的方式消除疑问，查证核实证据的，则没有必要启动庭外调查核实程序。
 2.必要时，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
如果公诉人、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无法补充证据或者不能作出说明，抑或法
庭认为有必要调查核实证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
设立庭外调查核实程序的宗旨在于弥补控辩双方在收集证据能力上的不平衡，因此，在庭外调查核实
中应当坚持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
原则上，为了保证法官的中立地位，也为了确保法庭审理的效率，庭外核实的证据范围限于法庭审理
过程中已出示的证据，法官原则上不主动依职权启动庭外调查核实。
特别是，法庭一般不应依职权做有利于控方的庭外调查。
当法庭对控方提出的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告知公诉人补充证据或者作出说明，公诉人也有义务向法庭
提出进一步的证据以证明自己的主张。
如果公诉人不能提出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并排除合理怀疑的，则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不
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
此种情况下，如果由法庭依职权启动庭外调查，则容易使得法庭偏离居中裁判的角色并充当追诉犯罪
的公诉角色，容易遭致公众的合理怀疑。
相反，如果对证明被告人构成自首、坦白、立功等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有疑问，可以要求控辩双方补
充材料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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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理解与适用》理解与适用一书从条文主旨、解释依据、内容解读等方面对司法解释逐条进行了深度
解读，对于法院的审判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引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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